
包头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残疾人的劳动权利，促进残疾人就业，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就业条例》、《包头市残

疾人保障条例》和《内蒙古自治区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是指用人单位安

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国家规定比例的，不足部分缴纳残疾人就业保

障金。

第三条 本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遵循“实际安排就业为

主，缴纳就业保障金为辅”的原则。

第四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

非企业单位等各类用人单位（以下统称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

人就业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

作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

市和旗县区残疾人联合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按比例安排残疾

人就业工作。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民政、税务、工商、统计等部门

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

第六条 残疾人联合会所属的残疾人劳动服务机构具体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的残疾人劳动力资源和社会用工调查、失业登记、就

业登记、能力评估、职业培训、职业指导、职业介绍、技能鉴定及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使用等项工作的组织、管理和服务。

第二章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第七条 政府有关部门设立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当为残疾

人免费提供就业服务。

残疾人劳动服务机构应当根据就业市场需求，组织开展免费的

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为残疾人就业和用人单位招用残

疾人提供服务和帮助。

第八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不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 1.5％

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安排 1 名盲人就业，按安排两名残疾人计

算。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投资或者扶持开发的公益性就业岗位，

用于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 10％。

第十条 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应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安

排合适的工种和岗位，并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养老、失业、工伤、医

疗、生育等社会保障事宜。



第十一条 设有按摩科室的医疗单位或者保健按摩单位应当

录用一定比例的具有相应资格的盲人按摩人员从事按摩工作。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不得擅自开除、辞退残疾职工。用人单位

与残疾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并

报残疾人劳动服务机构备案。

第三章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收缴使用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未安排残疾人就业，或者安排残疾人就业

未达到规定比例的，未达到部分应当依据《内蒙古自治区按比例安

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的规定，按年度向残疾人劳动服务机构缴纳残

疾人就业保障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缴纳额度，以统计部门公布

的当地上年度在职职工平均工资额为标准，由残疾人劳动服务机构

确定。

第十四条 残疾人劳动服务机构依据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

疾人实际情况，按年度核定用人单位应当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于每年四月底前向财政、地税部门和用人单位发出《残疾人就业保

障金缴款通知书》。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确有困难，或者对

缴款标准和额度有异议的，自收到《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款通知书》



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向残疾人联合会提出缓缴、减缴或者重新

核定缴款标准和额度的申请。

第十六条 残疾人联合会对用人单位的申请，应当在二十个工

作日内做出是否同意缓缴、减缴或者变更缴款标准和额度的书面决

定并送达申请单位。

残疾人联合会同意缓缴、减缴或者变更缴款标准和额度的书面

决定应当同时送达财政和地税部门。

第十七条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从每年 7月 1日起征收。

市和旗县区财政拨款的用人单位应当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从预算经费中列支，由同级财政部门直接划转至残疾人保障金

专户；非财政拨款的用人单位应当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从管

理费中列支，由地税部门代征。

企业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在企业所得

税税前扣除。

第十八条 用人单位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足额缴纳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未经批准逾期不缴纳或者不足额缴纳，由征收部门责令限

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从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 5‰的滞纳金，滞

纳金并入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第十九条 收取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必须使用自治区财政、税

务部门统一制发的票据。

第二十条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是政府性基金，统一纳入财政预

算管理，用于下列开支，不得挪作他用：



（一）补贴残疾人待业期间的生活和社会保障费用；

（二）补贴残疾人参加职业培训、教育和扶残助学费用；

（三）扶持残疾人集体从业，个体经营，自主创业；

（四）补贴购买残疾人公益岗位和贫困残疾人社会保险费用；

（五）安排残疾人就业单位为改善残疾人就业条件，用于无障

碍设施改造项目费用补贴；

（六）组织就业困难残疾人开展职业康复、劳动费用补贴；

（七）奖励为安排残疾人就业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八）用于残疾人劳动服务机构经费开支；

（九）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直接用于残疾人就业工作的其他开

支。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残疾人联合会应当每年对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

残疾人就业的情况进行检查核实。用人单位应当配合检查，按要求

提供相关资料，如实填报相关报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会同残疾人联合会，将按比例安

排残疾人就业工作和残疾职工社会保障情况纳入劳动监察范围，依

法保障残疾人劳动就业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二条 市和旗县区残疾人联合会应当建立规范的残疾

人就业保障金管理制度，加强收支管理，并接受同级财政、审计部

门的检查和监督。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收支和使用情况，应当按年度分辖区向社

会公布。

第二十三条 市和旗县区财政部门应当在预算内安排一定专

项经费用于扶持残疾人就业。

鼓励单位和个人为残疾人就业捐赠资金和物资，残疾人联合会

可以为残疾人就业组织募捐。

第二十四条 对在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

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各级残疾人联合会应当给

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五条 用人单位对缴纳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

又不履行缴纳决定的，残疾人联合会应当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

第二十六条 残疾人联合会、财政、税务以及有关部门的工作

人员在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弄虚

作假、滥用职权的，或者挪用、贪污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按照管

理权限由任免机关或者行政监察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所称用人单位，不包括中央、自治区直属

单位和外省市驻本市单位。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市政府 1998

年 9 月 2 日发布施行的《包头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包

头市人民政府令第 97 号）同时废止。


